

城口县民政局
关于同意城口县明通镇议事协商协会成立
登记的批复
城民发〔2025〕77号

城口县明通镇议事协商协会：
你协会关于申请成立城口县明通镇议事协商协会有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符合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，同意成立城口县明通镇议事协商协会。
一、业务范围：
（1） 规划建设管理；
（2） 社会经济发展；
（3） 公共安全；
（4） 公共服务；
（5） 综合管理。
二、机构地址：城口县明通镇中心路42号1幢2、3、4层
三、法定代表人：徐龙祥
四、业务主管单位：城口县明通镇人民政府
[bookmark: _GoBack]你协会成立后，应当严格遵守宪法、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，依照核准的章程积极开展活动，并自觉接受业务主管单位、登记管理机关以及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，并于每年6月30日前完成年检报告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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